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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對兒童發展基金的討論 

 
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

二ＯＯ八年一月 

一、前言 

 

政府於零七至零八年度財政預算案及施政報告中預留了 3 億元，以成立「兒童發展基

金」，就勞工福利局初步公布以香港五大區域(包括:港島、九龍東、九龍西、新界東、新界西)

及兩個有特別需要的社區，天水圍及東涌作為兒童發展基金的試驗區域，當中以目標為本儲

蓄及推行師友計劃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表示歡迎，就局方以所選區域內一百名的 12-16 歲的

兒童及青少年作為試點，社聯已於較早前向扶貧委員會提交《對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的建議》，

最近與業界再渡討論基金的目標、對象及運作模式等，希望藉本文闡述我們及業界的的主要

關注和意見。 

 

二、機構對兒童發展基金的關注 

 

理念及原則 

 

此基金只是扶貧的其中一項措施，需要與其他的扶貧措施作充分的配合，例如: 校本課

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等，才能發揮果效。當中需要確保經濟條件較差及未能參與此計劃的青少

年均可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，以助有需要的貧窮兒童，減少跨代貧窮的情況。 

 

我們贊成局方在資產建設的理念建議包括: 

 協助自願參加的家庭累積資產 

 鼓勵目標為本的儲蓄文化 

 透過師友計劃，協助父母及兒童/青少年規劃人生及達成個人目標 

而此基金是要鼓勵參與者對未來進行規劃，以達脫貧之效，因此參與者將由個人諮詢員/

師友協助，訂立儲蓄目標及制定實踐計劃是成功的關鍵。 

 

不過業界仍有以下幾項主要的關注和意見: 

 

2.1    特別關注項目 

 

(一)   社福機構擔心其以個別名義籌募私人及企業捐助有困難，也可能有不同機構分別向同

一企業申請捐助的混亂情況，建議政府要協調及支援有關捐款及配對。 

 

(二)  此外若要負責機構管理有關供款戶口，無論在專業領域及行政手續的安排上會有相當

的難度，建議設立中央統籌，並以信托基金形式去安排此部份的供款戶口，與各地區



運作機構商議各項供款安排，以及整體的獎勵性撥款和日後供款戶口的資金運用，以

達基金的目標。 

 

(三)  在供款安排方面，政府除鼓勵低收入家庭及私人或工商界的捐款配對支持，以作目標

為本的儲蓄外，也應與其他配對的持份者作最少等額的投入，如社聯較早前曾建議: 參

與家庭儲蓄四分一，私人或企業捐助四分一，而政府可在最後作四分之二的獎勵性撥

款，以顯示政府對扶貧的誠意和決心，但局方建議只有相對小的比例（13.6%）用於鼓

勵低收入家庭儲蓄及計劃未來。在鼓勵儲蓄方面仍有不足，此外獎勵性撥款不應只是

以「一筆過的種子基金」的模式，反而需要有累進的成份，以鼓勵低收入家庭按能力

儲蓄之餘，亦顯示政府對扶貧的誠意和決心。 

 

(四)   調低參與門檻及提供較具彈性的供款額 

在供款數額方面，可以有三個數目的選擇，除減少對赤貧家庭的門檻外，也可讓有關

家庭因應其能力選擇儲蓄的款額，例如: $50、$100 及 $200。若中途遇有經濟困難，可

以申請下調。 

 

2.2   試行的區域 

 

(五)   業界認為局方可考慮擴展至全港十八區，而每區亦可按其區內在低收入住戶的比例，

增加名額，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調查資料顯示百分之廿五（約 24 萬）14 歲以下

的兒童生活在低收入的家庭，全港七百人的比例應可作適當的增加。在試行的區域方

面，社福界的意見是按較細的區域劃分在實際的運作上較為可行，且方便活動的安排，

每區可由超過一間機構負責。 

 

2.3   選取對象 

 

(六)  在試驗階段，因應成長需要及生涯發展歷程各異，對象年齡可劃分為兩組，分別是 10-14

歲及 15-18 歲，第一組主要協助學生由小學升中學的適應課題，第二組主要協助學生

由初中升高中及畢業後就業或升學的適應課題。 

 

(七)   在選取對象方法上，可按地區低收入家庭的百份比作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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